
1

略阳县 2024年预算（草案）补充说明

为进一步提高政府预算透明度，更好地接受社会各界的

监督，提升我县预算管理水平，现将 2024 年政府预算（草

案）说明如下：

一、2024 年政府预算公开的依据和内容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

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>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6〕143号）

有关要求，现将我县人代会批准的 2024 年政府四本预算予

以公开，本年公开包括：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
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。

二、2024 年政府预算公开形式和内容。

政府预算以文字和表格的形式公开，文字部分主要是

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4年预算草案、政府债务情况说

明、一般性转移支付、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情况说明、汇总

全县“三公经费”情况说明、专业性名词解释、预算绩效开展

情况说明。报表部分为四本预算的收入、支出总体情况和明

细情况。

三、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情况说明。

2024 年上级财政部门提前告知我县税收返还收入和各

类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共计 174811万元，按照现行财政管理

体制，我县无对下转移支付，均为县本级安排。

（一）税收返还收入。2024年全县税收返还收入 2614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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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

（二）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。2024 年省市财政提前告知

中省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 120913万元。

（三）专项转移支付收入。2024 年按照上年专项转移支

付下达情况列入本年预算 51284万元。

四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情况说明

按照现行财政体制及省市财政部门提前下达数，我县

2024年编制政府性基金预算的转移性收入为 397万元，其中：

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97万元。

五、国有资产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情况说明

2024年，上级财政部门对我县国有资本经营转移支付预

算安排 38万元，本年预算草案暂未编列转移支付部分。

六、举借债务情况说明

我县 2024年计划通过市级向省政府申请地方政府债券。

待省政府发行转贷后，以实际发行数列入预算调整方案，报

县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执行。

七、县级汇总部门“三公”经费及会议费、培训费预算情况

说明

2024年，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641万元，较 2023年预算

645 万元，减少 4 万元，同比下降 0.62%。主要原因是严格

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相关管理制度，坚持厉行节约、严格控

制一般性支出，对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算做了进一步减压。其

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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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和 2024年，无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预算。

2024 年公务接待费预算 161 万元，较 2023 年预算 162

万元减少 1万元，同比下降 0.62%，主要原因为厉行节约，

严格公务接待标准、规模、次数，减少非必要公务接待。

2024年公务用车购置费经费预算 149万元，较 2023年

预算 22 万元增加 127 万元，主要原因为个别公务用车达到

报废年限，因工作需要增加公务用车购置预算。

2024年公务用车运行费预算 331万元，较 2023年预算

461万元减少 130万元，同比下降 28.19%，主要原因为严格

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公务用车管理改革各项规定，加强公务

用车日常管理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相应减少。

2024 年，会议费及培训费支出预算 426 万元，较 2023

年预算 431万元，减少 5万元，同比下降 1.16%。主要原因

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，严格控制会议召开的规模、次数、

范围、时间，减少一般性支出。

2024年会议费预算 189万元，较 2023年预算 192万元

减少 3万元，同比下降 1.56%，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

项规定，严格控制会议召开的规模、次数、范围、时间，减

少一般性支出。

2024年培训费预算 237万元，较 2023年预算 239万元

减少 2万元，同比下降 0.84%，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

项规定，压减单位举办的培训会，严格审核培训会的各项费

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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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预算绩效工作情况的说明

根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相关要求，围绕“预算编

制有目标、预算执行有监控、预算完成有评价、评价结果有

反馈、反馈结果有应用”开展工作，突出预算绩效管理，提

高资金使用效益，努力构建全过程、全方位、全覆盖的预算

绩效管理体系，着力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绩效，为

促进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保障。2024年

预算编制时，通过财政云系统实现各预算单位部门整体支出

绩效目标和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填报全覆盖，要求部门预算公

开时同时公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和专项资金绩效目

标表，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

九、名词解释：

一般公共预算：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，安排用

于保障和改善民生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、维护国家安全、维

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。

非税收入：指由各级政府、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代行

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，依法利用政府权力、政府

信誉、国家资源、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征收、收取、

提取、募集的除税收和政府债务以外的财政收入。

转移支付：指上级政府通过预算安排的对下级政府无偿

的资金拨付，分为两类，一是一般性转移支付，不规定具体

用途，可由地方作为财力统筹安排使用，旨在促进地方政府

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保障国家出台的重大政策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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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；二是专项转移支付，为实现中央、省特定政策目标，专

款专用。

政府性基金：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

律、国家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，为

支持某项事业发展，按照国家规定程序批准，向公民、法人

和其他组织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资金。包括各种基金、资

金、附加和专项收费。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：是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

有资本经营收益，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收支预

算。
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：是指政府通过社会保险单位缴费、

政府公共预算安排等方式取得收入，专项用于社会保险支出

的收支预算。

民生支出：指财政支出中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支

出。包括教育、科技、文化体育与传媒、社会保障和就业、

医疗卫生、节能环保、城乡社区事务、国土海洋气象等事务、

住房保障、粮油物资储备事务等支出科目的总和。

政府购买服务：指政府通过公开招标、定向委托、邀标

等形式将原本由自身承担的公共服务转交给社会组织、企事

业单位履行，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财政资金的使用

效率，改善社会治理结构，满足公众的多元化、个性化需求。

“三公”经费：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
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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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境）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国际旅费、国外城市间

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培训费、公杂费等支出；公务用

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（含车

辆购置税）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

费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

支出。

三保：是指“保基本民生、保工资、保运转”。2020年

3月 5日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介绍加强地方财政“三

保”工作。3月 3日，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强地方“三保”

工作的 3点要求。

三重一大：指的是重大决策、重要人事任免、重大项目

安排和大额资金运作。最早源于 1996年第十四届中央纪委

第六次全会公报，对重要干部在政治纪律方面提出要求的第

二条纪律要求。凡属三重一大事项，除遇重大突发事件和紧

急情况外，必须由集体以会议形式研究决定，不得以付阅、

会签或个别征求意见等方式代替集体决策。


